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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

 

与 

 

 

李海建、深圳市嘉仁源联合投资管理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 

 

 

关于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

之 

补充协议（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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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补充协议由以下双方于2021年4月9日在苏州市签署： 

 

甲方：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住所：苏州工业园区星海街 9 号 

法定代表人：查金荣 

 

乙方 1：李海建 

身份证号：350122197004056454 

住所：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区新园路宝华楼 802 

 

乙方 2：深圳市嘉仁源联合投资管理企业（有限合伙） 

住所：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 45 区翻身大道北海富一巷宏骏鑫业大厦 601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：李海建 

（乙方 1、2 以下合称“乙方”，甲方、乙方合称“双方”，单称“一方”或

“任何一方”） 

 

鉴于： 

1. 甲方、乙方于 2017 年 6 月 21 日签署了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

协议》（如无特别说明，下文所称“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”均特

指甲方与乙方签署的该协议），于 2017 年 9 月 26 日签署了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

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》，就启迪设计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

嘉力达全体股东所持嘉力达 100%股份事宜（以下简称“本次交易”）作出约定。 

2. 面对 2020 年度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可抗力影响，在充分评估疫情对嘉力

达生产经营的综合影响，经协商，公司与李海建、嘉仁源对原重组业绩承诺进行



3 

 

部分延期调整。 

 

经协商一致，双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及其他法律、法

规和规范性文件，并经双方在平等自愿、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上友好协商，就《发

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的部分条款进行变更，订立本补充协议。 

1 双方同意将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第5条进行变更，变

更后的条款如下： 

乙方承诺，乙方通过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取得上市公司股份，自该等股

份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。该等股份上市届满12个月后，按照

如下方式进行解锁： 

（1）第一次解锁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上市已届

满12个月，且具有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已对嘉力达2017、2018

年度的实际净利润数进行审计并出具《专项审核报告》，且嘉力达于2017年度所

实现收入的回收率已达70%，则乙方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中的40%

在扣减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》、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》、《盈利预测

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二）》中约定的2017、2018年度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量后的

剩余部分（如有）可解除锁定。 

（2）第二次解锁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上市已届

满24个月，且具有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已对嘉力达2019年度的实

际净利润数进行审计并出具《专项审核报告》，且嘉力达于2018年度所实现收入

的回收率已达70%，则乙方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中的70%在扣减

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》、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》、《盈利预测补偿协

议之补充协议（二）》中约定的2017、2018及2019年度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量后的

剩余部分（如有）可解除锁定。 

（3）第三次解锁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上市已届

满48个月，且具有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已对嘉力达2021年度的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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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净利润数进行审计并出具《专项审核报告》，且嘉力达于2019年度及2020年度

所实现收入的回收率已达70%，并已出具业绩承诺期满后嘉力达的减值测试报告，

则乙方于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中的100%在扣减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》、

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》、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二）》中

约定的2017、2018、2019及2021年度累计应补偿股份数量以及减值测试应补偿的

股份数量之后的剩余部分（如有）可解除锁定。 

2 除了本补充协议所述修改以外，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的

其他条款继续有效。 

3 本补充协议构成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不可分割的一部

分。本补充协议与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、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

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》不一致的，以本补充协议为准，本补充协议未作约定

的，仍适用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的约定。如《发行股份及支付

现金购买资产协议》被解除或被认定为无效，本补充协议亦同时自动解除或失效。 

4 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，自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

协议》生效之日起生效。 

5 本补充协议以中文签署，正本一式陆份，签署方及标的公司各执壹份，

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其余用于办理相关审批、登记或备案手续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签署页 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李海建、深圳市嘉仁源联合投

资管理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关于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

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二）》的签署页） 

 

甲方： 

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盖章） 

法定代表人（或经授权代表）： 



签署页 

 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李海建、深圳市嘉仁源联合投

资管理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关于启迪设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

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（二）》的签署页） 

 

乙方1： 

李海建（签字）： 

 

 

 

 

乙方2： 

深圳市嘉仁源联合投资管理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盖章） 

执行事务合伙人（或经授权代表）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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